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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8-039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 PPP 协议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 7月 16 日，本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丙

方、原名：浙江凯胜园林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凯胜生态”）与泸

溪县交通运输局（甲方）、泸溪恒达交通旅游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乙方）、

诺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丁方）、泸溪县胜安达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戊方）五方

签订的《泸溪沅水绿色旅游公路 PPP项目解除协议》，因政策变化，使得原协议

与合同无法实际履行，经各方友好协商，同意解除与泸溪沅水绿色旅游公路 PPP

项目相关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及相关协议。有关情况如下：  

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及有关情况 

2017年 5月 25 日，公司发布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凯

胜园林签订 PPP 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诚通凯胜生态与甲方、乙方、丁方四

方签订《泸溪沅水绿色旅游公路 PPP 项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项目总

投资估算约为 13.16 亿元（项目总投资预算以泸溪县财政部门出具的评审报告

金额为准，项目总投资决算以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为准）。 

协议约定：诚通凯胜生态为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确定的实施泸溪沅水绿色

旅游公路 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联合体牵头方。乙方与中标人共同出资组建项目

公司（即：戊方，股权结构为乙方持有戊方 20%的股权；丙方持有戊方 20%的股

权；丁方持有戊方 60%的股权），甲方与戊方签署本项目的《PPP 项目特许经营

协议》，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由项目公司在项目特许经营期内对本项目进

行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项目特许经营期结束，项目公司在无偿、完好、能

正常使用、无负债、无设定抵押担保的条件下将项目范围内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和

所有权益移交给泸溪县交通局指定机构，移交完成后项目公司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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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甲方、乙方、丙方、丁方于 2017年 5 月就泸溪沅水绿色旅游公路 PPP 项

目签署《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同时为更好的开展项目，乙方、丙方、丁

方签订《合资经营合同》成立了戊方。现各方经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现因政策变化，使得原协议与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各方同意于本协议生

效之日解除《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项目公司合资经营合同》、《采购

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及前述协议的相关补充协议（如有）。  

2、本协议生效后 60日内丙方负责办理完毕戊方的清算和注销手续，各方应

予以配合。 

3、除本协议以上约定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项目公司合资

经营合同》、《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均不再具有约束力，各方（包括丁方

所管理的“诺安泸溪绿色旅游公路 PPP私募投资基金”）均不再就前述协议向其

他任何一方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各方确认前述协议的履行均无任何争议或未结

算款项，任何一方均无权向其他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4、本协议履行中如有争议，交由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5、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协议解除对公司的影响  

诚通凯胜生态已实际支出泸溪沅水绿色旅游公路 PPP项目的费用和成本

433.24万元，项目公司泸溪县胜安达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未进行实质运作。该协

议的解除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的正常经营，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

诚通凯胜生态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该项目的商谈过程为公司今后开展

PPP业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